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对外担保等事项的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

监发［2005］120号）等的要求和规定，作为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在对公

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地核查，基于独立、客观判断的原则，对

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专项说明，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实际发生日期 担保期限 

威
海
华
东
数
控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荣成市弘久锻铸有限公司 2,000.00 2011 年 03 月 10 日 1 年 

威海华东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1,000.00 2011 年 12 月 03 日 1 年 

威海华东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1,000.00 2011 年 01 月 30 日 1 年 

威海华东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2,000.00 2011 年 02 月 11 日 1 年 

威海华东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2,000.00 2011 年 03 月 11 日 1 年 

威海华东重工有限公司 10,000.00 2010 年 05 月 27 日 76 个月 

威海华东重工有限公司 5,000.00 2011 年 03 月 11 日 1 年 

威海华东重工有限公司 2,000.00 2011 年 05 月 16 日 1 年 

合计 25,000.00 —— —— 

2、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期限 

威海华东数控 

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0 2011-12-12—2012-12-11 

柳州正菱集团有限公司 1,967 2011-05-16—2014-05-15 

3、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 28,967 万元（含为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净资产的

28.12%，占总资产的 13.09%，无逾期和违规担保情形。 

经认真核查，我们认为：报告期内，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能够认真贯

彻执行证监发（2003）56号和证监发（2005）120号的规定，所有对外担保均履行

了严格的审批程序，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持股50%以下的其它关联方、任何非法人

单位提供担保、违规担保和逾期的情况。 

二、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董事会会议资料和控股子公司威海华东重工有限公司、威海华东数控

机床有限公司、荣成市弘久锻铸有限公司财务报表等相关资料，我们认为：该事

项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担保项下的融资用途适当，被担保对象的经营及财务状况良好，提供上述担

保符合全体股东及公司利益，我们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8,000万元

的综合业务授信额度担保，其中，威海华东重工有限公司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

威海华东数控机床有限公司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荣成市弘久锻铸有限公司不

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该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该事项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控股子公司威海华东重型装备有限公司为其全

资子公司威海武岭爆破器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并且被

担保对象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上述担保符合全体股东及公司利益，我们同意控

股子公司为其提供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四、关于201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真审查了公司《201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认为：公司现有

内部控制制度已基本建立健全，并落实到决策、执行、监督、反馈等各个环节，

在公司的经营活动中得到了良好有效的执行，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与企业业务

及管理相关的有效的内部控制。公司《201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

客观地反映了其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对公司各项业务的健康运行及

公司经营风险的控制提供了保证。 



 

五、关于募集资金2011年度使用情况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2011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

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六、关于控股股东及其它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我们对于公司报告期内的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发表如下意见：公司严格执行

证监发[2003]56号文件规定，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

资金的情况。 

七、关于续聘2012年度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经审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证券从业资格及上市公司

审计工作丰富经验，无不良记录，在以往与公司合作过程中，为公司提供了优质

的审计服务，对于规范公司财务运作，起到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其在担任公司

审计机构期间，能够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勤勉尽责，公允合理

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见。我们一致同意公司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

公司为公司 2012年度审计机构。 

八、对关联交易的核查及独立意见 

经审查，公司 2011 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交易价格公

允，并按照相应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业务。 

 

独立董事：于成廷、王玉中、任辉、刘庆林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三日 


